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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先生说，他的食品经营部
成立于2020年，最开始是一家
小型店铺，在线下销售饮料、茶
叶和部分当地的农产品、腌腊
制品，后来随着电商平台的发
展，崔先生变更了经营范围，包
含了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并开始在网上销
售当地的土特产，包括“宣威火
腿”。

2025年，崔先生收到一张法
院的传票——宣威火腿行业协
会起诉他的食品经营部和某腌
腊制品店、北京某科技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这次诉讼的起
因正是他在网上售卖“宣威火
腿”，在产品和广告标题上显示
有“宣威火腿”四个字，“我当时
的标题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然
后就被告了，对方说不可以。”
崔先生说。

崔先生告诉记者，他售卖的
不是宣威火腿行业协会的产品，
而是“宣威人生产的火腿”，在
他看来，这和“宣威火腿”没啥
区别，“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宣威
人，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卖‘宣威
火腿’？”崔先生说。

一字之差，在庭审过程中，
崔先生逐渐发现，自己从前的认
知确实存在偏差，后来他与宣威
火腿行业协会选择调解解决，而
经过这次诉讼之后，崔先生说自
己长了记性，已不再售卖“宣威
火腿”，也注销了腌腊制品店。

随后，记者与宣威火腿行业
协会取得联系，该协会办公室
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将记录
并转达采访意见给另外一个科
室，之后会有专人进行联系。
截至发稿时，记者并未获得对
方的回复。

记者注意到，云南省曲靖市
中级人民法院和宣威法院曾公
布过多起关于“宣威火腿”司法
保护的案例，强调重点强化司法
保护，为“宣威火腿”地理标志商
标构建司法防护栏。法院在处
理此类案件时，将严格界定地名

“正当使用”的条件，防止“打擦
边球”的行为侵害“宣威火腿”地
理标志商标的声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弟弟在失踪当天下午分别给我、妈
妈和奶奶打了视频电话，商量着今年要
回国结婚、办酒席，情绪是稳定的。”4月
21日，是26岁的四川小伙王潇在日本札
幌市失联的第10天，其姐姐王琪向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事发经
过。4月11日晚11点半，王潇参加完聚
会后，独自乘坐出租车离开，从此失联。
事后，亲友第一时间向日本警方报案并
求助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但目前仍无
王潇的消息。

王琪告诉记者，弟弟王潇今年26岁，
他们的老家在四川内江市威远县。
2021年，王潇前往日本留学，2025年毕
业后留在札幌市，从事IT方面的工作。
弟弟工作稳定、性格沉稳，还有一个交往
三年以上的女朋友，两人感情稳定。

王琪回忆，北京时间4月11日下
午，王潇分别给她、妈妈和奶奶打了视
频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们商量今年
回国结婚、办酒席的事，情绪很稳定，
看不出任何异常。”家人没有想到，王
潇会在当晚失联。

4月11日晚，王潇与朋友吃过饭、唱
了卡拉OK之后，独自乘坐出租车离开，
从此失联。他再未前往公司上班，手机
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状态。12日，王潇的
女朋友第一时间向日本警方报案，同时
联系了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我得知
弟弟失联的第二天就去办护照，但外事
民警提醒说，我一个人前往，比较担心我
的安全，如果日本那边有什么消息再紧
急帮我办理，送我过去。”王琪说。虽然

人在国内，他们仍在想尽办法寻找王潇，
包括向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提交协助寻
亲申请书，希望领事馆督促日本警方搜
寻，并且联系到了当地华人组织协助寻
人。然而，10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弟弟
的消息。

此前，他们掌握的唯一线索是——
王潇在札幌市中央区“KTV歌屋北3条店”
门前，乘坐一辆出租车独自离开，车型为
白色旧款轿车，车身清晰印有“GO”打车
软件标识，车牌号不详。王琪告诉记者，4
月20日警方又提供了一条线索，称弟弟
下车的地点在札幌市“创成川通”附近。

“希望知情人能提供线索，也希望日本
警方能够加大搜寻力度。”王琪发出请求。

21日中午，记者拨通了中国驻札幌总
领事馆的电话，工作人员确认了王潇在札
幌失联一事，并表示“他的姐姐每天都打来
电话询问进展。”领事馆在给王琪的邮件中
明确表示：“我馆即将有关情况告知警方
负责人员，并再次催促其加派人手进行搜
索。如有进展将第一时间与家属联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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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宣威人为何不能卖火腿？”

云南一商家
网售“宣威火腿”

被诉侵权

4月21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被告人赵雨蝶虐待、故意伤害
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赵雨蝶犯虐待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结束后，被害男童生母马女士
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她现在和被害男
童家属在一起，正在安抚马女士，“作为
妈妈，她的情绪肯定是很悲痛的，不是一
时能平复下来的，我们也会再跟她沟
通。”该律师还表示，赵雨蝶当天暂未表
态是否上诉。

对于是否申请抗诉，该律师表示，他
们会和当事人沟通，征求其意见，目前还
未确定。当天12时许，男童家属告诉记
者，准备申请抗诉。

3岁男童被虐待、故意伤害致死
生父女友一审被判死缓

4月21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经法院审理查
明：2024年7月至8月23日，被告人赵
雨蝶在与男友黄某理及黄某理儿子（即
被害人黄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以黄某某
顽皮不听话等为由，频繁采用殴打背部、
臀部、腿部等处及牙咬腿部等方式实施
虐待。同年8月24日傍晚，赵雨蝶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一开放式公园内，因不满
黄某某乱跑等原因，多次用手拍打黄某
某头面部，并用树枝抽打、用脚踢踹黄某
某身体其他部位等。其间，赵雨蝶还将
黄某某从河道岸堤下斜坡拎甩至堤面，
致黄某某侧身倒地后头部撞击地面。当
日20时许，黄某某在家中昏迷倒地，赵
雨蝶即将其送至医院抢救。黄某某因抢
救无效于同年9月4日死亡。

经鉴定，被害人黄某某系钝性外力
作用致颅脑损伤，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障碍死亡。黄某某2024年8月24日
晚就诊时体表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已达
轻伤一级，其中背部皮肤软组织挫伤达
到轻伤一级，面部、胸部皮肤软组织挫伤
分别达到轻微伤，左小腿咬伤致皮肤破
损达到轻微伤。

2024年8月29日，公安机关在赵雨
蝶暂住处将其抓获。赵雨蝶到案后，如
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雨蝶虐待年仅
三岁的家庭成员黄某某，情节恶劣，其行

为已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黄某某致其
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
数罪并罚。法院根据被告人赵雨蝶犯罪
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3岁男童被生父女友虐待致死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赵雨蝶被判死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答疑

“我就是宣威人，为啥不能
卖火腿？”4月21日，距离上次被
起诉侵权已过去近半年时间，云
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的食品经营
店主崔先生言语中还有些委
屈。2025年10月，崔先生因为在
网上售卖“宣威火腿”，被宣威火
腿行业协会起诉侵害商标权，索
赔6万元。和他一同被告的，还
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和官渡
区某腌腊制品店。

这次诉讼最终以双方和解
结束。崔先生告诉记者，他现在
已经不卖“宣威火腿”了，也注销
了店铺，希望能够以此作为教
训，规范“宣威火腿”地理标志商
标的使用。

26岁四川小伙在日本札幌失联10天
家属：失联当天曾与家人通话商量婚礼，情绪稳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随后发
布了判后答疑，对定罪量刑的依据等进
行解释。

法院工作人员称，关于虐待罪，本案
中，赵雨蝶以殴打等方式频繁对年仅三
岁的家庭成员黄某某实施虐待，导致黄
某某轻伤等，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
待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法院认为，赵
雨蝶虽如实供述虐待的犯罪事实，但不
予从轻处罚，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关于故意伤害罪，赵雨蝶明知拍
打、用力拎甩一名三岁幼童可能导致的
伤害后果，依然实施了相关行为，直接
导致黄某某因此而死亡。但从赵雨蝶
作案的行为特征及在黄某某昏倒后即
将黄某某送医施救等具体表现来看，其
并不希望造成黄某某死亡的后果，即赵
雨蝶主观上具有伤害故意，客观上实施
了伤害行为，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赵雨蝶作为黄某某父亲的同居女
友，在共同生活期间非但没有妥善照顾
好年仅三岁的黄某某，反而以拎甩等方

式故意伤害该幼童，致其死亡，即便赵
雨蝶有施救行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依法仍应予从严惩处。故对赵雨
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针对网传的“黄某某背部被赵雨蝶用
牙签刺戳出多处创口，因饥饿在垃圾桶里
翻找食物，死前长时间没有进食、胃里只
有小石子”等情况，法院表示，经审查，在
与黄某某共同生活期间，赵雨蝶的虐待
方式是殴打黄某某的背部、臀部，牙咬黄
某某的腿部等，上述网传情况均不属实。

针对网友关心的黄某某的父亲是
否存在虐待黄某某的情形，法院表示，
经审查在案证据及相关材料，没有反映
出黄某某的父亲存在参与、隐瞒、纵容
赵雨蝶虐待黄某某的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看到，当
天有不少关心此案的市民来到法院门
口。有人多次表示：“这不是家务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奕
丹 上海摄影报道

网传孩子被牙签刺戳等说法不实

被害男童生母马女士在法院门口。


